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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城港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服务指南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转移登记

适用范围

已经登记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因下列情形导致权属发生转移的，当事人可申请转移登记：a)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入股）导致权属发生转移的；b)因企业合并、分立、破产、兼并等情形，导致发生转移的；c)因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的生效法律文书等导致权属转移的；f)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申请主体

（一）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转移登记应由双方当事人共同申请。

（二）符合下列情形的可单方申请：a)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生效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生效的决定等设立、变更、转让、消灭不动产权利的；b)因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合并、分立等原因申请不动产转移登记且原权利人消灭的。

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数量限制

不限
提交材料

（一）不动产登记申请表。（不动产登记机构提供）

（二）申请人身份证明。(现场核验)

（三）不动产权属证书。（原件，不动产电子证照的无需提供）

（四）发生转移的材料。(原件)
办理流程


办理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若需公告的，公告所需时间不计算在登记办证期限内。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一）依据：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财税〔2019〕45号、财税〔2019〕53号、财政部公告2019年第76号。
（二）标准：550元/件。
工本费10元/本（核发一本证书免收工本费，每增加一本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三）收费减免

1.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申请不动产登记的，免收登记费。

2.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涉及的不动产登记，免收登记费。

注意事项

（一）身份证明材料：由村级组织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二）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申请不动产登记的，代理人应向不动产登记机构提交申请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中应载明代理人的姓名、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委托人及代理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

（三）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发生转移登记的材料包括:a）作价出资（入股）的，提交作价出资（入股）协议；b）企业合并、分立、兼并、破产的，提交企业合并、分立、兼并、破产的材料及批准文件；c）因生效法律文书导致的，提交生效法律文书；d)税费缴纳凭证或免税凭证（通过部门信息共享获取的不得另行收取）；f)本集体经济组织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的材料。
办理部门

不动产所在各级不动产登记中心。

（一）防城港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地址：防城港市港口区江山大道88号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不动产登记办理区（可乘坐3路公交车至“市民中心站”下车，往江山大道方向步行200米左右即可到达；可乘坐117路公交车至“市民中心（园博园中区）站”下车后即可到达。）；对外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3∶30—16∶30。（3）咨询电话：0770-2882370。
（二）上思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地址：上思县思阳镇仁甫路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不动产登记中心业务大厅；对外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2:00、下午3：00-5:30（法定节假日除外）；咨询电话:0770-8528685。

（三）东兴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地址：东兴市高兴大道15号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对外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2:00、下午1:30-4:30（法定节假日除外）；咨询电话:0770-7672600。

（四）港口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地址：防城港市港口区公车大街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港口区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窗口；对外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下午1:30-4:30（法定节假日除外）；咨询电话:0770-2868559。

（五）防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地址：防城区富康路1号，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对外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2:00、下午1:30-4:30（法定节假日除外）；咨询电话:0770-2065662。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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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当场决定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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